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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校園性別事件調查作業流程檢覈表(修正草案) 

（第2階段：送教育局審核） 

類型：教職員工對學生 

113年12月8日修正 

 
學校 

名稱 
 

行為人 

身分 

□正式編制 □非正式編制 

聯絡人 

□學務主任 □生教(輔)組長 

□生教副組長 □教官 

 

學校電話：＿＿＿＿＿＿＿分機＿＿ 

□教師： □正式 □代理 □兼課  

         □社團 

□教練：□正式 □代理 □社團         

□職員：□公務人員 □工友        

□約聘雇(例:警衛) 

□其他：＿＿＿＿＿＿＿ 

依據/ 

說明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及教師法辦理： 
1.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5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其任務如下：…三、督

導考核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工作之實施。…五、提供所主管學校、社教機構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服務及調查、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件。」 

2.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40條：「學校主管機關於學校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時，應對學校提供諮詢服務、輔導協
助、適法監督或予以糾正。」 

3. 申請人、被害人及行為人得依性平法第37條之規定提出申復。 

4. 教師身分者懲處決議後，請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之規定處理。 

5. 教師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件時，應分

別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陳述意見……之相關規定。」 

6. 依教師法22條審議教師暫時停聘或教師法28條審議已離職教師解聘且終身或1至4年不能聘任案學校應通知 

通知當事老師陳述意見。 

7. 教師身分以外行為人懲處時，請參考檢核表程序，並另依據代理代課教師、職員工…等之身分別 

之相關法規規定。 

程序流程及檢覈事項**1-2-3(1:階段，2:項目，3:流水號) 自我檢核 檢附資料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第一階段事實審議報府備查情形 

  1.教育局准予備查會議紀錄暨調查報告之日期及文號： 

   ＿＿＿年＿＿＿月＿＿＿日新北教特字第＿＿＿＿＿＿號 

  2.是否涉及身分變更：  是   否    

 

 

⚫ 涉及以教師法第14條第4、5項改變身分者(涉及解聘)，請直接寫 附件2-1 

⚫ 涉及以教師法第14條第11項改變身分者(涉及解聘)，請直接寫 附件2-2 

⚫ 涉及以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改變身分者(涉及解聘)，請直接寫 附件3-1 

⚫ 涉及以教師法第15條弟1項第5款改變身分者(涉及解聘)，請直接寫 附件3-2 

⚫ 涉及以教師法第18條第1項改變身分者(涉及停聘)，請直接寫 附件4-1 

⚫ 未涉及改變身分者(為申誡、記過等懲處)，請直接寫 附件5-1 

⚫ 情節若屬輕微，只以教育與輔導處置之事件，處置會議議決後，免再報教育局，請直接寫 

附件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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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2-1、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法規依據： 

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召開性平委員會會議  議決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性平會 

2-1-1 
第一次報局備查後，是否依性平法第26條第5項、防治準則第30條第2項之規定，至少

於7日前提供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予行為人，通知其限期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1.  

性平會 

會議紀錄 
 
 
2. 

性 平 會

議簽到表 

2-1-2 

行為人是否
提出書面陳
述意見 

是 

否 

●於 年 月 日性平會再次審議 

●是否變更原事實認定：(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3項之規定，……

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 

 是(修正調整後之調查報告需再重新報局審核)   

否 

2-1-3 
性平會議決會議： 
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之1/2 

是 

否 

2-1-4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2-1-5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  否 

2-1-5 

懲處審議結果: 同意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同意＿＿票， 不同意＿＿票，無意見＿＿票。 

註1：票數應與出席/在場委員相同(得扣除主席不投票) 

註2：如投票時，出席委員有變動，應清點人數(票數)。 

 通過 
 不通過 

本案審議通過解聘懲處票數是否超過出席票數之1/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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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2-2  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法規依據： 

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1款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召開性平委員會會議  建議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性平會 

2-2-1 性平會 

第一次報局備查後，是否依性平法第26條第5項、防治準則第30條第2項之規

定，至少於7日前提供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予行為人，通知其限期提出

陳述意見 

是 

否 

1.  
  
性平會 
會議紀錄 

 2. 
  
 性平會議

簽到表 

2-2-2 
行為人是否提出書
面陳述意見 

是 

否 

●於 年 月 日性平會再次審議 

●是否變更原認定：(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3項之規

定，……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

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 

 是(修正調整後之調查報告需再重新報局審核) 

否 

2-2-3 

性平會懲處建議會議： 

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是否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之1/2 

是 

否 

2-2-4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2-2-5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 否 

2-2-5 

審議結果:同意「建議」同意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同意＿＿票，不同意＿＿票，無意見＿＿票。 

 通過 
 不通過 

本案審議通過懲處票數超過出席票數之1/2 是 否 

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決議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教評會 

2-2-6-1 

教評會是否依教評會設置辦法第11條之規定，至少於7日前提供行為人性平會

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通知其限期以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1.  
  
教評會會
議紀錄 

2-2-6-2 

教評會是否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6項之規定，至少於7日前通知被害人、其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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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1 

行為人是否提出

陳述意見 

是 

否 
●教評會於 年 月 日進行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懲處建議：(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4

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審議議

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要求性平會

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2. 
  
教評會議
簽到表 

2-2-7-2 

被害人是否提出

書面或言詞陳述

意見 是 

否

●教評會於 年 月 日進行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懲處建議：(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4

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審議議

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要求性平會

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2-2-8 

議決會議：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是否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之2/3 

是 

否 

2-2-9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2-2-10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 

否 

2-2-10  

應於教評會紀錄載明做成教師解聘之決議，且載明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理由 
有 
無(勾選

無，請補正

程序) 

2-2-11  

審議議決結果: 同意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同意＿＿票，不同意＿＿票，無意見＿＿票。 

 通過 
 不通過 

2-2-12 

本案審議通過懲處票數是否超過出席委員2/3以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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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3-1、解聘，1~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召開性平委員會會議  議決解聘，建議1~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性平會 

法規依據： 

依教師法第 15條第1項第1款解聘，且＿＿＿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3-1-1 

第一次報局備查後，是否依性平法第26條第5項、防治準則第30條第2項之

規定，至少於7日前提供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予行為人，通知其限

期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1.  
 性 平會 
會議紀錄 

2. 
 性平會議

簽到表 

3-1-2 

行為人是否提出書

面意見陳述 

 

是 

否 

●於 年 月 日性平會再次審議 

●是否變更原認定：(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3項之規

定，……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

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 

 是(修正調整後之調查報告需再重新報局審核)  

否 

3-1-3 

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之1/2 

是 

否 

3-1-4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3-1-5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 否 

3-1-5 

審議結果： 

同 意解聘＿＿票，不同意解聘＿＿票，無意見＿＿票。 

 通過 
 不通過 

3-1-6 

本案審議通過解聘建議票數是否超過出席人數之1/2 

是 

否 

3-1-7(如以上「同意解聘」通過) 

建議解聘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同意＿＿票，不同意 票，無意見 票 

 通過 
 不通過 

3-1-8 

本案審議通過懲處管制建議票數是否超過出席票數之1/2 

是 

否 

3-1-9 

是否有依性平法26條第2項規

定審議處置建議 

有 

沒有 

 接受心理輔導_____小時。 

 兩造同意之下，向被害人道歉 

 接受8小時性平相關課程。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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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是否依性平法第26條第6項之規定，議決執行時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行

為人之配合遵守 

是 

否 

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決議1~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教評會 

3-1-11 

教評會決議1~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會議: 

教評會委員＿＿人，審議時是否增聘校外委員 

是 

否 

1.  
 教評會
會議紀錄 

2. 
 教評會
議簽到表 

3-1-12 

增聘校外委員＿＿人，人數是否符合教師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 

 符合 

 不符合 

專業資格是否符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5條之規定  符合 

 不符合 

3-1-13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3-1-14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  

否 

3-1-14 

出席教評會委員：＿＿人+校外委員＿＿人，共＿＿人，出席人數是否超

過全體委員人數之1/2 

是 

否 

3-1-15-1 

是否依教評會設置辦法第11條之規定，至少於7日前提供性平會審議通過之

調查報告予行為人，通知其限期提出陳述意見 

有 

 沒有 

3-1-15-2 

是否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6項之規定，至少於7日前通知被害人、其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3-1-16-1 

行為人是否提出陳述

意見 

 是 

 否 
●教評會於 年 月 日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處置建議：(註:依防治準則

第30條第4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

權責單位，於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

所定之情形外，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

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3-1-16-1 

被害人是否提出書面或

言詞陳述意見 

 是 

 否

●教評會於 年 月 日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處置建議：(註:依防治準則

第30條第4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

權責單位，於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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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之情形外，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

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3-1-17  

應於教評會紀錄載明如何斟酌案件情節，而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有 
無(勾選 
無，請補
正程序) 

3-1-18  

審議結果：解聘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同意＿＿票，不同意＿＿票，無意見＿＿票。 

 通過 
 不通過 

3-1-19 

審議懲處通過票數是否超過出席票數之1/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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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 

3-2、解聘，且議決1~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法規依據： 

 依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解聘，且＿＿＿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召開性平委員會會議  建議解聘，且1~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性平會 

3-2-1 性平會 

第一次報局備查後是否依性平法第25條第5項、防治準則第30條第2項之規

定，至少於7日前提供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予行為人，通知其限期

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1. 
 性 平 會 

會議紀錄 

2. 
 性平會 
議簽到表 

3-2-2 

行為人是否提出書

面意見

是 

否

●於 年 月 日性平會再次審議 

●是否變更原認定：(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3項之規

定，……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

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 

是(修正調查報告需再報教育局核備) 

否

3-2-3 

性平會會議，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之1/2 

是 

否 

3-2-4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3-2-4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否 

3-2-5 

建議解聘審議結果： 

同意＿＿票，不同意＿＿票，無意見＿＿票。 

 通過 
 不通過 

3-2-6 

本案審議通過解聘建議票數超過出席票數之1/2 

是 

否 

3-2-7 

(如以上「同意建議解聘」通過) 

建議解聘＿＿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同意＿＿票，不同意 票，無意見 票 

 通過 
 不通過 

3-2-8 

本案審議通過懲處管制建議票數超過出席票數之1/2 
是 

否 

3-2-9 

是否有依性平法26

條第2項規定審議處

置建議 

有 

沒有 

 接受心理輔導____小時。 

 兩造同意之下，向被害人道歉 

 接受8小時性平相關課程。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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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是否依性平法第26條第6項之規定，議決執行時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行

為人之配合遵守 

是 

否 

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決議解聘，且1~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教評會 

3-2-11-1 

是否依教評會設置辦法第11條之規定，至少於7日前提供性平會審議通過之

調查報告予行為人，通知其限期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1.  
 教評會 

會議紀錄 

2. 
 教評會
議簽到表 

3-2-11-2 

是否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6項之規定，至少7日前通知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3-2-12-1 

行為人是否提出陳

述意見 
是 

否 

●教評會於 年 月 日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處置建議：(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

第4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

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

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3-2-12-2 

被害人是否提出書

面或言詞陳述意見 
是 

否 

●教評會於 年 月 日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處置建議：(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

第4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

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

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3-2-13 

教評會審議解聘，且1~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會議： 

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是否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之2/3 

是 

否 

3-2-14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3-2-14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否 

3-2-15 

審議結果:解聘，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同 意＿＿票，不同意＿＿票，無意見＿＿票。 

 通過 
 不通過 

3-2-16 

本案審議通過懲處管制票數是否超過出席票數之2/3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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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 

4-1、終局停聘六個月至三年，期間不得申請退休、資遣或在學校任教 

法規依據： 

 依教師法第18條第1項終局停聘   年 月 

召開性平委員會會議  建議終局停聘6個月~3年－性平會 

4-1-1 

第一次報局備查後是否依性平法第26條第5項、防治準則第30條第2項之規
定，至少於7日前提供性平會審議通過之調查報告予行為人，通知其限期提
出陳述意見 

有 

 沒有 

1.  
 性平會 
 會議紀錄 

2.

性平會議 

簽到表 

4-1-2 

行為人是否提出書

面意見 

是 

否 

●於 年 月 日性平會再次審議 

●是否變更原認定：(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3項之規

定，……除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

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情形外，不得重新調查。) 

 是(修正調查報告需再報教育局核備)   否 

4-1-3 

建議終局停聘6個月至3年之性平會會議: 

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是否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之1/2 

是 

否 

4-1-4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4-1-5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 
否 

4-1-5 

是否充分論述本案之情節未達解聘程度，之後再審議停聘，並於紀錄中載明

如何斟酌案件情節而議決6個月至3年之理由。 

備註:(勾「是」往下討論；勾「否」請回前面流程再行討論，不能僅就教師

法第18條第1項規定逕予投票議決) 

是 
 否(勾選  
否，請
補正程
序) 

4-1-6 

審議結果:建議終局停聘  年 月 

   同意＿＿票，不同意＿＿票，無意見＿＿票。 

 

 通過 

不通過 

4-1-7 

審議通過終局停聘建議處置之票數超過出席票數之1/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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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是否有依性平法26

條第2項規定審議

處置建議 

 

有 

沒有 

 接受心理輔導____小時。 

 兩造同意之下，向被害人道歉 

 接受8小時性平相關課程。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4-1-9 

是否依性平法第26條第6項之規定，議決執行時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行

為人之配合遵守 

有 

 沒有 

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決議終局停聘6個月~3年－教評會 

4-1-10-1 

是否依教評會設置辦法第11條之規定，至少於7日前提供性平會審議通過之

調查報告予行為人，通知其限期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1.  
 教評會 
會議紀錄 

2. 
 教評會
議簽到表 

4-1-10-2 

是否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6項之規定，至少於7日前通知被害人、其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 

是 

否

4-1-11-1 

行為人是否提出意

見陳述 

 

是 

否 

●教評會於 年 月 日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處置建議：(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

第4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

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

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4-1-11-2 

被害人是否提出書

面或言詞意見 

 

是 

否 

教評會於 年 月 日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處置建議：(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

第4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

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

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4-1-12 

教評會審議終局停聘6個月至3年會議： 

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之2/3 

是 

否 

4-1-13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4-1-13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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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學校審議教師違反相關法規，應於教評會紀錄中明示該違反行為所涵攝之具

體法規為何 

 有 
 無(勾選  
無，請補
正程序) 

4-1-14 

審議結果:終局停聘 年 月 

同 意＿＿票，不同意＿＿票，無意見＿＿票。 

 通過 
 不通過 

4-1-15 

本案審議通過懲處管制票數超過出席票數之2/3 

是 

否 

  



13  

附件5-1 

5-1、行政懲處 

召開教師成績考核會議  議決申誡、記過等懲處－考核會 

法規依據: 

依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6款第   目，申誡＿次。 

依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5款第  目，記過＿次。 

依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4款第  目，記大過＿次。 
5-1-1-1 

是否依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20條之規定，至少於7日前提供性平會審議通過

之調查報告予行為人，通知其限期提出陳述意見 

有 

 沒有 

1.  
 考核會 
會議紀錄 

2. 
 考核會
議簽到表 

5-1-1-2 

是否依防治準則第30條第6項之規定，至少於7日前通知被害人、其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 

有 

沒有

5-1-2-1 

行為人是否提出陳

述意見 是 

否 

●考核會於 年 月 日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處置建議：(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

第4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

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

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5-1-2-2 

被害人是否提出書

面或言詞陳述意見 是 

否 

●考核會於 年 月 日審議 

●是否變更性平會之處置建議：(註:依防治準則第30條

第4項之規定，學校或主管機關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於

審議議處時，除有本法第37條第3項所定之情形外，不得

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是(會議記錄需敘明變更之理由) 否 

5-1-2 考核會審議會議時: 

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是否超過全體委員人數之1/2 

是 

否 

5-1-3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5-1-4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 
否 

5-1-4 

審議記大過之平時考核，決議時是否有全體委員2/3以上出席，出席委員

過1/2之同意。 

是 

否 

5-1-5 

是否有依性平法26

 

有 
 接受心理輔導____小時。 

 兩造同意之下，向被害人道歉 
依性平會
會議紀錄 



14  

條第2項規定審議處

置建議 

沒有  接受8小時性平相關課程。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5-1-6 

是否依性平法第26條第6項之規定，議決執行時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行

為人之配合遵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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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1 

情節若屬輕微只以教育與輔導處置之事件，處置會議議決後，免再報教育局 

6-1、其他適當之處置 

法規依據： 

依性平法第26條第2項之規定，以教育與輔導為主 

召開性平委員會會議  議決心理輔導及教育措施之處置－性平會 

6-1-1 

出席委員：＿＿人，出席人數超過全體委員數之1/2 

是 

否 

1.  
 性平會 
會議紀錄 
2. 
性平會
議簽到表 

6-1-2 

是否有委員依規定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依職權命其迴避 

有 
 沒有 
勾選沒有
請續填 
6-1-3 

依規定自行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申請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依職權命其迴避之委員人數：＿＿人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主席是否參與投票 
是 
否 

投票結果:同意迴避＿＿票，不同意迴避＿＿票。 
 通過 
 不通過 

6-1-3 

是否有依性平法26條第2

項規定審議處置建議 
有 

沒有 

 接受心理輔導_____小時。 

 兩造同意之下，向被害人道歉 

 接受8小時性平相關課程。 

 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6-1-4 

其他適當之處置審議結果: 

 同 意＿＿票，不同意＿＿票，無意見＿＿票。 

 

 通過 
 不通過 

6-1-5 

審議通過處置票數是否超過出席票數之1/2 

是 

否 

6-1-6 

是否依性平法第26條第6項之規定，議決執行時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

行為人之配合遵守 

是 

否 

 


